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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CHINA UNICOM (HONG KONG) LIMITED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62) 

 

公告 

 

調整公用電信網網間結算標準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IVA部而作出。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中國聯通」) 董事會 (「董事會」) 宣

佈，本公司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工信部」) 發出的通知，由2014年1月1

日起對基礎電信運營企業公用電信網網間結算標準進行調整。 

 

自2014年1月1日起，中國移動的移動用戶（不含TD-SCDMA專用號段157、188用戶）呼叫中

國電信、中國聯通的移動用戶時，中國移動應向被叫方歸屬的基礎電信運營企業支付結算費

仍維持每分鐘人民幣0.06元。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的移動用戶呼叫中國移動的移動用戶（不

含TD-SCDMA專用號段157、188用戶）時，主叫方歸屬的基礎電信運營企業應向中國移動支

付的結算費由現時的每分鐘人民幣0.06元調減至每分鐘人民幣0.04元。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的

移動用戶相互呼叫時，雙方仍按每分鐘人民幣0.06元進行結算。工信部將根據電信市場發展

情况每 2 年評估一次上述結算政策並視情况適時調整。有關TD-SCDMA網間結算費率維持

不變。當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的移動用戶呼叫中國移動的TD-SCDMA 專用號段157、188用

戶時，主叫方歸屬的基礎電信運營企業須向中國移動支付的結算費仍維持每分鐘人民幣0.06

元。當中國移動的TD-SCDMA 專用號段157、188用戶呼叫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的移動用戶

時，中國移動向被叫方歸屬的基礎電信運營企業支付的結算費仍維持每分鐘人民幣0.012元。

同時，工信部亦調整基礎電信運營企業網間短信及彩信結算標準，短信結算標準由現時的每

條人民幣0.03元調減至每條人民幣0.01元，彩信結算標準由現時的每條人民幣0.10元調減至每

條人民幣0.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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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網間互聯結算標準，按照本公司 2013 年的移動網間話務量、短信及彩信使用量變

化趨勢，預計上述調整將對本公司 2014 年的盈利有正面影響。 

 

本公司同時籲請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朱嘉儀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常小兵、陸益民、佟吉祿及李福申 

非執行董事： Cesareo Alierta Izuel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永霖、黃偉明、John Lawson Thornton、鍾瑞明、蔡洪濱及羅范椒芬 


